
案例名稱 簡化簽辦請款及經費報支作業 

現況檢討 

一、運作概況：某機關近年因組織改造接收其他機關移撥業務，以及因應業務需要

成立新基金，所管業務及經費規模持續增加，惟各單位簽辦請款或經費結報時，多

有重複檢附經費動支核准文件、契約書或非屬原始憑證之文件等情形。 

二、面臨問題：近年來業管公務及基金預算辦理經費結報所檢附之支出憑證及相關

文件數量大幅增加，導致檔案管理文件快速累積，檔案倉儲空間壓力漸增。 

策進作為 

會計與秘書及人事單位共同合作，於符合檔案法、會計法及審計法等規定下，通盤

檢視簽辦請款及經費結報流程，採取下列策進作為，減少公文重複歸檔及收支出憑

證減量之效： 

一、落實採用經費分攤表：同一案件涉及公務及基金經費來源，原由廠商分別開立

發票，改採經費分攤表方式，由經辦單位製作經費分攤表及請廠商僅開立 1張發

票，並簡化核章流程。 

二、整併各項保費報支項目：原採用各人員及保費類別分別報核，簡化為改依預算

來源並按帳單整併，以分攤表列示各預算科目、保費之金額。 

三、提升採購案件分期查驗時效，減少公文重複歸檔：採購案件採分期書面查驗

者，原以公文簽辦方式，改以核銷簽辦單辦理，簡化公文簽辦作業時間；另請購單

位於簽辦各期撥款後，契約書副本另抽存供各次撥款重複使用，不再重複歸檔。 

四、檢討簡化經費結報所附憑證，減輕行政負擔：通盤檢討並減除重複性、非必

要、內部控制或行政管理所需而非屬原始憑證之經費結報所附文件，並整理簡化前

後差異說明，以利各單位瞭解簡化後經費結報所需檢附文件，減輕行政作業負擔，

如：取消檢附共同供應契約，以及業務單位已將契約要求廠商須交付文件（如操作

手冊等）另案簽陳，得以該核准簽案影本辦理結報作業，無須再檢附廠商交付文

件。 

執行成效 
簡化簽辦請款及經費結報所需檢附文件，同時達到減少核章流程、節能減紙目標，

並降低憑證倉儲空間壓力。 

資料來源 108年度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提報項目 

 
 
 
 
 
 
 
 
 
 
 
 



 
 
 
 
案例名稱 檢討機關辦理經費結報所附單據之減化作業 

現況檢討 

一、運作概況：審計法第 36條修正後，自 105年度起原始憑證以留存機關

自行保管為原則，某機關業務單位辦理經費結報所檢附各式單據，均由主計

單位保管，惟各式結報單據數量龐大，爰存放於機關所屬學校之閒置校舍。 

二、面臨問題：因主計單位存管各式結報單據數量龐大，致增加倉儲需求及

管理成本，又因現有存放場所奉准報廢拆除，另覓其他場所不易。 

策進作為 

某機關主計單位成立推動憑證減量工作小組，依原始憑證之定義重新檢討各

報支項目檢附單據之必要性，參酌「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

表」，經由分組專責研議及開會討論憑證減量之具體做法，訂定經費結報必

要文件表，以及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供所屬機關學校遵循，相關報支項目

單據減化情形如下： 

一、 人事費（各類員工待遇給與）：訂定經費結報必要文件表，如結婚等

生活津貼補助，由當事人將繳驗證明文件逕送人事單位審核合法性及正確

性，並由人事單位彙總繳驗證明文件後錄製光碟存檔列入移交或供事後查證

之用，免送會計單位存管。 

二、 採購事項：將採購文件分成送主計單位之支出憑證及業務單位依政府

採購法第 107條規定應自行審查及保存兩類，規範自簽案辦理至招標驗收等

階段相關文件及保管單位，明確保管權責，並由業務單位填製請款檢核表，

增加自我檢視之內部控制機制，明確經費結報應檢送之必要文件，利於勾稽

及減省審核時間。又有關工程採購結報文件，如契約書僅須檢附契約主文，

並以光碟片儲存估驗表或結算書圖等資料，大幅減少 90%以上數量。 

三、 補（捐）助及委辦費：訂定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結報必要文件表，

如對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補捐助，僅須檢附收據及受補（捐）助對

象支用經費之各項單據，無須檢附核准文件影本、審核紀錄表、預算執行概

況表等其他單據；非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委辦，僅須檢附收據及受委辦對象

支用經費之各項單據，無須檢附核准文件影本等其他單據。 

執行成效 

一、節省經費審核時間，加速付款作業及有效解決憑證倉儲問題。 

二、在兼顧風險控管及成本效益原則下，釐清主計及業務單位權責，並改變

經費結報觀念，達成憑證減化目標。 

資料來源 108年度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提報項目 

 
 
 
 



案例名稱 強化受補(捐)助單位原始憑證免送審管控機制 

現況檢討 

一、運作概況：某機關對於補(捐)助計畫原始憑證是否留存受補(捐)助單位訂有審核

及管控處理原則，每年按季依計畫執行需求彙整及控管原始憑證免送審清單。 

二、面臨問題：由於每年核定之補(捐)助計畫眾多，須以人工查核與彙整數百家受

補(捐)助單位，認定其原始憑證免送審後又須逐筆登錄預算控制系統，造成同一受

補(捐)助單位因計畫不同有多次重複登錄之情況，致行政作業繁複、人力不堪負

荷。 

策進作為 

某機關會計單位主動檢討後採取下列策進作為： 

一、簡化原始憑證留存各受補(捐)助單位申請作業 

（一）研修該機關補(捐)助計畫原始憑證留存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審

核及管控處理原則，其審查及管控對象由「補(捐)助計畫別」改為「受補(捐)助單位

別」。 

（二）受補(捐)助單位為公立機關(構)者，原則通案同意其原始憑證免送審。 

（三）建立免送審合格名單：會計單位先篩選出前 3年度受補(捐)助單位，經各業

務單位依審核及管控處理原則規定等審核決定符合免送審條件之受補(捐)助單位，

再由會計單位彙整簽報核定後，據以建立免送審合格名單。於補助計畫核定時，業

務單位即函知合格名單內之受補(捐)助單位自行妥善保管原始憑證。 

（四）依計畫需求滾動式檢討名單:往後年度進行中，由業務單位依計畫執行與需求

情形逐案簽報增修免送審之受補(捐)助單位，再由會計單位滾動檢討更新合格名

單。 

二、預算控制資訊系統增加管控免送審合格名單功能:於該系統新增登錄委託、補

(捐)助案件及對象時，自動帶入是否符合免送審條件資料，並可於系統直接且快速

產製相關表件俾利控管，減少人工比對作業及錯誤發生率。 

執行成效 

一、簡化行政作業：透由按「受補(捐)助單位別」建立符合免送審條件名單之資料

庫，取代按「補(捐)助計畫別」之繁複審核作業流程，並滾動式檢討名單，提供跨

基金、業務單位及計畫共享資料庫，大幅減少計畫逐項重複評估核定免送審作業，

有效減省彙整人力，提升行政效率。 

二、減少預算控制系統重複登錄情況：建立免送審合格名單之資料庫後，相同受補

(捐)助單位無須重複建置，且與預算控制系統結合，將可自動篩選及產製符合免送

審條件之受補(捐)助單位名單，減少人工作業時間及錯誤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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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補助經費申請審查電子化 

現況檢討 

一、運作概況：某機關辦理低污染運具等補助，係由申請人將申請補助表以親自送

件或郵寄方式辦理，先經業務單位逐案審核後，將所有申請等文件送會計單位複核

申請金額是否符合補助標準及預算是否尚有額度，核准後再辦理補助經費核撥事

宜。 

二、面臨問題：近年來申請補助案件量大幅成長，機關人力無法負荷，致審查及撥

款的期程延長，相關憑證存放空間亦不足。 

策進作為 

該機關透過「低污染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統」之建置及利用，改善低污染運具

等補助案件大幅成長所衍生人力、憑證空間不足等問題，相關策進作為如下： 

一、系統委外建置期間，機關業務單位針對結合車籍系統資料、電子化作業及補助

辦法與規定之可行性，邀請環保署及內部會計、出納等單位召開功能需求討論會

議，並透過操作說明會等意見回饋，持續進行系統功能改善與優化，使該系統具有

線上申辦、審查、勾稽、退補件、案件進度查詢以及補助預算控管、補助資料統計

等多項功能。 

二、系統建置後，機關業務單位透過說明會、教育訓練等方式宣導鼓勵民眾採線上

申請，並要求各車行、經銷商及機關業務同仁協助民眾透過該系統送件，無須親自

送件或郵寄，並可線上查詢案件進度及辦理補件作業。 

三、該系統將申請人申請補助時所檢附資料加以分類，機關業務及會計單位可按類

別直接點選資料進行線上審查，免除紙本之列印、存管，以及從一疊紙本申請文件

翻找所需核對資料等困擾，且透由系統同步精準掌握補助預算餘額，申請案核准後

並由系統產製結報匯款清單，以辦理後續經費核撥事宜，大幅減少行政作業之人力

與時間。 

四、另結合臺灣銀行之媒體交換(ACH)服務作業平台，由現行逐筆電匯支付作業，

改成整批轉帳入戶，減低機關人力負荷，民眾應自行負擔之手續費亦由每筆 30元

降至 10元。 

執行成效 

透過系統申辦、審查及控管，減少臨櫃申請或郵件往來等衍生之人工處理、紙張消

耗及文件紙本存管等成本；並縮短行政作業時間，加快補助審查進度，達到快速撥

款之目的，以提供便民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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